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博、硕士学位的基本条件

硕士
1. 获得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2. 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3. 在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基础上，补修相应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和学分；
4. 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5. 达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沪交医研[2007]20号）申请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6. 已交纳学位申请费用。
※各年级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请人签订培养计划及申请学位截止时间表：

	课程班年级
	培养计划签订截止时间
	申请学位截止时间

	2010级
	2014年9月30日
	2015下半年

	2011级
	2015年9月30日
	2016下半年

	2012级
	2016年9月30日
	2017下半年

	2013级
	2017年9月30日
	2018下半年



博士
1. 补修相应学科、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和学分，且成绩合格；
2. 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3. 达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沪交医研[2007]20号）申请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4. 已交纳学位申请费用。
